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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其它材料清单 

 

退休教职工将身份证复印件（1 份）、独生子女证（如有）及其

它材料（如有，见附件 1）交至人事处劳资科 

人事处劳资科通知退休教职工确认待遇申领表并签字 

 

人事处劳资科一次性退休补贴核定完成后通知教职工领回独生

子女证及其它材料 

退休教职工到人事处劳资科领回独生子女证及其它材料 

退休待遇核定办理完成 

人事处人事科通知办理退休手续 

 


